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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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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生态补偿不仅有利于保护海洋资源，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是落实党的

十八大提出的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海洋生态补偿进行

了广泛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由于研究视角差异导致的概念界定模糊、补

偿范围和补偿标准不一等问题。文章基于海洋生态增益型补偿和抑损型补偿的基本分类，针

对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建立的关键点，分别从补偿主体与受偿对象、补偿范围与标准、补偿方式

３个侧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希望对我国海洋生态补偿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

作性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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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扩

展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创造了中国新的经济增

长点。但是，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突飞猛进发

展，我国近海海洋环境质量开始恶化，生态承载

力持续下降，严重威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同期以来，国内学者开始了海洋生态补偿研究，

主要集中在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界定、生态损害

评估方法等基础层面。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

提出要“建立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

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学者开展了海洋

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研究，对海洋生态补偿的范

围、补偿标准以及法律法规完善、补偿模式构建

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论述，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海

洋生态补偿由理论探讨上升到制度建设层面的

研究。但是，通过系统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发

现仍存在海洋生态补偿概念界定模糊、补偿范围

和补偿标准不一、政策法规建设研究滞后等问

题。本研究基于海洋生态补偿的两个基本类型：

增益型补偿和抑损型补偿，针对海洋生态补偿制

度建立的３个关键点：补偿主体和受体、补偿标

准、补偿方式，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评

述并讨论了未来研究方向，以期对我国海洋生态

补偿制度建设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研究

有所裨益。

１　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和分类

海洋生态补偿源于生态补偿的概念而提出，

因国内外对生态补偿概念理解千差万别，所以目

前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也尚无公认的定论。有

些学者认为海洋生态补偿是一种海洋资源环境

保护的经济手段，即通过一定的政策或市场途径

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目的

是支持和鼓励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行为［１］。也有

些学者认为海洋生态补偿是对生态功能的补偿，

是使受损害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恢复到初

始状态而人为采取的修复活动［２－３］。此外，还有

些学者提出海洋生态补偿应包括海洋生态保护

补偿和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属于“外部性内部

化”［４－５］。

之所以在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界定存在较

大的差异，原因在于海洋生态补偿的分类标准过

多。笔者认为，根据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外部

性的性质，海洋生态补偿可分为增益型补偿（正

外部性内部化）和抑损型补偿（负外部性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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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增益型补偿是指因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海洋

生态保护的受益人或海洋资源的所有者对海洋

保护者和建设者以及付出代价者进行弥补。如

国家建立海洋生态保护区，保护区内的民众做出

牺牲，或丧失发展机会，应该得到补偿［６］，增益型

补偿体现“谁受益，谁补偿”原则。

抑损型补偿是指海洋开发和利用者在利用

海洋资源的过程中造成海洋生态损害，作为责任

方应对海洋生态服务的损失进行恢复和补救，海

洋资源托管方的政府代表整个社会对海洋生态

损害的责任方进行求偿，抑损型补偿表达了“谁

破坏，谁补偿”的准则。

国外对海洋生态损害的补偿体现在专门的

法案中。“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确指赔偿，是责任方的

过错行为（故意、过失或违法）对他人造成损害而

赔偿对方全部损失，带有惩罚性，责任方负有不

可推卸的法律责任［７］。例如美国制定有《清洁水

法（ＣＷＡ）》《油污法（ＯＰＡ）》《环境应对、赔偿和

责任赔偿法（ＣＥＲＣＬＡ）》
［８］。其中 ＣＥＲＣＬＡ 确

立了潜在责任方的赔偿义务，规定向美国的通航

水域排放有害物质的责任方有义务承担一切消

除成本和必要的应对成本，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损

害和合理的评估费用［７］。欧盟的《环境责任法

令》（ＥＣ指令）第６条规定如果经营者对该指令

所保护的自然资源造成了严重损害，公共机构有

权要求其采取必要的修复措施，损害赔偿金要优

先考虑修复成本，此外经营者也必须承担修复期

间的自然资源损失［９］。上述法律都规定自然资

源损害应该是补偿性赔偿的而非普通法原则下

的惩罚性赔偿［７］，其生态损害赔偿自然均属于抑

损型赔偿。

２　海洋生态补偿主体和受偿对象

构建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

明晰权责关系，调节相关利益者经济利益来实现

对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海洋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治理。因此界定补偿主体和受偿对象，明确

相关利益方是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前提和

基础。

补偿主体是负责筹集资金、实施补救的义务

方。增益型补偿主体是海洋生态保护成果的受

益人或海洋资源的所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第９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

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

在海洋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国家直接享受海

洋生态保护和建设成果，是海洋生态保护成果的

受益人，因而是增益型生态补偿主体。受偿对象

是海洋保护活动的建设者以及为配合海洋保护

做出牺牲者和利益受损者，例如，因限制捕捞而

被迫转产转业的渔业企业和个人、近岸生活的居

民等［１０］。

抑损型补偿主体是造成海洋资源和生态损

害的责任人，也是海洋资源的使用者，主要包括

渔业捕殖企业和个人、海洋工程开发企业等。根

据我国宪法规定，海域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因此

对于海洋资源开发的生态损害或破坏，国家有权

提出赔偿请求，故应为生态补偿的受偿对象。但

是国家只是一个相对抽象的主体，在具体的实施

中，具有管理主体资格和能力的政府才真正是实

际的受偿主体。在我国，国家海洋局代表国家行

使海洋环境的保护权，因此国家海洋局及地方海

洋行政管理部门是抑损型生态补偿的受偿

对象［１１］。

国外海洋生态补偿一般是指抑损型补偿，补

偿主体也即赔偿主体，是指“法律规定的应对自

己损害海洋自然资源的行为负责，并对该损害进

行赔偿的人”［８］。补偿主体负责赔偿对自然资源

的损害、破坏或损失并承担相关评估费用。美

国、欧盟、加拿大等国家和区域组织制订了多个

自然资源损害评估法案，对补偿主体进行了界定

（表１）。

国外在明确受偿对象时具有一致性，即建立

托管人制度，任命特定的主管机构作为特定自然

资源的托管人。托管人有权对造成自然资源损

害的经营者提起诉讼和损害赔偿［９］。托管人除

具有索赔权外，还可以评估海洋生态损害并有权

选择合理的修复措施。

美国《综合环境处理、赔偿和责任法》和《油

污法》规定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是海岸及海洋

资源的托管人［１２］。同时，美国建立了由生物学

家、资源经济学家和律师等组成的地区损害估算

团队来协助受托人估算自然资源损害，制订和评

估修复方案，以及通过谈判或诉讼的方式获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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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赔偿。

欧盟《环境责任法令》（ＥＣ指令）规定成员国

具有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起诉资格，并要求成员

国任命主管机构作为有关自然资源的受托人行

事，由其承担估算自然资源损害和决定适当的修

复方案。然而，ＥＣ指令将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

体排除在了自然资源损害权利主体之外，非政府

组织和私有自然资源无权要求污染者直接赔偿

损害，但有权要求主管机构采取措施修复损害，

并对即将采取的修复措施提请观察［９］。

表１　美国和欧盟自然资源损害赔偿法案界定的补偿主体
［９，１３］

国家 法案 补偿主体

美国

清洁水法
排放石油或危险物质的船舶或岸上设施的所有者、营运者或直接控制人以及特

别情况下的第三方

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

当前该船舶或设施的所有者或营运人；通过合同或其他方式借助第三人拥有或

营运的设施处置危险物质，或为处置本人或其他主体拥有的危险物质安排运输

的人；危险物质为发生泄漏或存在泄漏危险的处置设施接受后，负责运输危险

物质的人

石油污染法

船舶的所有者、营运人或因遗赠受领船舶的人；海上设施所在地的承租人或许

可证持有人，以及依州法或《外大陆架土地法》取得土地使用权或地役权者；管

道的所有者和根据１９７４年《深水港口法》授权的深水港口许可证的持有者

欧盟 环境责任法令

从事以下欧盟立法所调整活动的经营者：关于综合防治和控制污染的９６／６１／

ＥＣ号指令（ＩＰＰＣ指令）、关于运输有危害的物质的立法、关于废物管理作业的

立法以及关于向环境中直接排放转基因有机物的立法

３　海洋生态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是实现生态补偿的依据，解答“补

偿多少”的问题。综合而言，确立海洋生态补偿

标准的依据主要分为３种：基于海洋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标准、基于直接经济损失标准以及基于海

洋生态损害的修复标准。

３１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标准

早在１９９７年Ｃｏｎｓｔａｎｚａ等
［１４］将全球生态系

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分为１７种类型，并首次测算

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平均为每年３３万亿

美元，其中海洋生态系统价值占比６３％。２００１

年，联合国启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ＭＡ）项目，提

出了系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框架［１５］。据

此框架，学术界较为统一地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划分为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功能四

大类［１６］。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研究成

果，学者纷纷以此作为确定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

依据。

ＰａｕｌｏＡ．Ｌ．Ｄ．Ｎｕｎｅｓ等
［１７］将旅行费用法和

意愿调查法相结合，测算了保护荷兰海洋环境免

受赤潮、船舶搁浅等海洋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

价值。

ＫａｒｌＶａｎＢｉｅｒｖｌｉｅｔ等
［１８］利用意愿调查法，计

算了比利时北部海岸不同石油泄漏事故造成的

海洋非使用价值的损失量。

在抑损型补偿中，我国学者彭本荣、洪华

生［１９］基于厦门湾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

出厦门湾每平方米围填海造地的生态损害价值

为２７９元；刘容子等
［２０］根据围填海对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的影响，量化了福建省１３个海湾的围填

海的生态损害。赵斐斐等［２１］利用意愿调查法评

估连云港海滨新区潮滩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进一步作为连云港海滨新城围填海工程对

湿地生态破坏的补偿标准。

对于增益型补偿，韩秋影［２２］基于广西合浦海

草示范区的海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包括近海渔

业价值、护堤减灾价值、科研价值和净化水质价

值的量化评估，进而整合为海草示范区所有者的

受益价值，结合利益受损渔民的实际损失，得出

广西合浦海草示范区建设国家对渔民的补偿强

度为３４４３元／户。

以上研究的共同点是，以海洋生态系统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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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服务、支持服务、调节服务和生境服务等的经

济价值为标准，或是基于不同用海方式对服务价

值的损害程度，利用经济价值评估方法将建设项

目导致损害的物理量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损失量，

进而将损失的货币量作为补偿量的参考标准。

或是针对某种海洋资源保护措施，例如设立海洋

自然保护区，据此将增加或维护的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转化成货币量作为补偿标准。

用公式表述为海洋生态补偿标准为

犢 ＝∑
狀

犻＝０

犞犻／犛

式中：犻为受到损害／增加的生态服务类型；狀为受

到损害／增加的生态服务类型数目；犞犻 为第犻种

生态服务受损／受益价值折现后总量；犛为生态损

害／保护区的面积。

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货币化评估

是依据该标准实施生态补偿的难点和分歧点，经

量化后的损益价值直接决定了补偿量的多少。

但由于海洋具有整体性和流动性的特点，很难辨

别资源开发或保护到底在什么范围、多长时间带

来了何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下降或增加，如果

估算出的价值偏大，超出了人类社会生产的价

值，补偿主体较难接受。因此，有学者指出应把

基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作为生态补偿标

准的上限。

３２　直接经济损失标准

直接经济损失是指海洋资源开发直接造成

资源产量或生态服务功能下降所引起的财产收

益的损失。直接经济损失标准要求受损的资源

或生态服务有相应的市场价格或替代价格。增

益型补偿的直接经济损失标准为保护自然的成

本损失，包括保护区的管理、建设成本损失，保护

区当地居民因让渡产权而丧失的机会成本和发

展成本损失。李京梅、孙晨以山东省滨州贝壳堤

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以保护区建设

导致居民放弃从事渔业捕捞、水产养殖、盐业、农

业的经济收入，作为样本村居民补偿标准 所获得

的补偿标准［２３］。抑损型补偿的直接经济损失标

准指依据建设项目影响海洋生物资源的范围和

程度，根据受影响的海洋生物资源的市场价格，

计算受损害的海洋生物资源的直接经济损失，进

而将此作为补偿量的参考标准。

用公式表示为

犢 ＝∑
狀

犻＝１

犇犻·犛·犘

式中：犢 为补偿额；狀为受损的海洋生物资源类

型；犇犻为生物密度（ｋｇ／ｈｍ
２）；犛为受到污染的面

积；犘为当地海洋生物市场价格（元／ｋｇ）。

该补偿标准在计算渔业资源补偿费时较为

常用。２００８年４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渔业污染事故经

济损失计算方法》，该国家标准成为确立渔业资

源损失补偿费的依据。同时山东、浙江等沿海

省、市、自治区出台地方性法规，明确造成渔业资

源损失应向当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缴纳渔业资

源损失赔偿费，赔偿费额度的确定为直接经济损

失标准。该标准充分考虑了用海建设项目的生

物资源损害代价，但没有完全考虑所损失的生态

服务功能社会总效用，因此一般将此作为海洋生

态补偿的最低标准。

３３　海洋生态损害修复标准

实施海洋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并使受破坏的海洋生态系统或海洋资源发

挥原有的服务功能。目标在于保持生态功能的

基准水平而不是人们福利水平的不变。依据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损失征收的生态补偿金不

能完全用于上述目的，因此国外海洋生态补偿的

研究与管理更侧重生态修复。因而修复费用成

为确定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参考依据之一。该

方法能避免获取经济损失尤其是非使用价值损

失有效评估的困难，符合生态补偿的目的。美国

自然资源损害评估框架（ＮＲＤＡ）强调通过实物

生态修复项目实现公共补偿，并在有关法律中做

出了明确规定。

《油污法》要求自然资源的受托人应把补偿

资金花费在“修复、替换遭到破坏的自然资源，或

获得等同的自然资源所用的开支”［２４］。

１９９７年，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ＮＯ

ＡＡ）颁布了评估自然资源损害的指导文件，建议

应基于修复工程计算生态损害的补偿，用修复工

程成本度量损害。并推荐使用生境等价分析法

（ｈａｂｉｔａｔ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ＨＥＡ）对船舶搁

浅、溢油事故和有害物质排放等处的自然资源进

行受损评估，估算生态系统或生物要素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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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到的损害，并进一步制订修复计划、确定修

复规模作为对公众的补偿额［１２］。

１９９７年，美国商务部、内政部把应用 ＨＥＡ

研究珊瑚礁和海岸受损索赔的案例编入自然资

源损害评估ＮＲＤＡ指导手册。

２００４年，一项针对全美２２个州的ＮＲＤＡ的

调查显示，收集的８８个案例所采用的评估技术，

其中１８％的方法是等价分析法
［２５］。２００４年欧洲

《环境责任指令》发布，专门成立了“欧盟应用资

源等价分析法评估环境损害”项目，开展等价分

析法（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ＥＡＭ）的工具

箱和案例研究。

基于海洋生态损害修复的补偿标准包括３个

部分：一是把受损的海洋资源及其服务功能恢复

到基线水平的修复成本，即初始性修复措施成

本；二是从损害开始到资源恢复到基线水平期间

的功能损失补偿，即补偿性修复措施成本；三是

执行损害评估产生的合理成本，包括损害评估

费、行政执法费、数据收集费用及相关监控成

本等［９］。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海洋生态补偿研究中开

始重视生态修复，针对溢油事故、围填海造地等

造成海洋生态损害，采用等价分析法，提出人工

种植红树林、建设人工湿地、海洋生态保护区等

修复措施，评估修复补偿规模。如李京梅等利用

生境等价分析法对胶州湾围垦生态损害进行评

估，测算出通过人工种植沼泽植被来修复受损湿

地生境所需的工程规模为３５８ｈｍ２
［２５］。杨寅、韩

大雄等运用生境等价分析法估算出修复我国某

海域溢油事故损害所需替代生境红树林工程规

模为３４７．９９万ｍ２
［２６］。

４　海洋生态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方式是补偿得以实现的具体表现

形式。按照不同的准则可将海洋生态补偿的方

式分为不同体系。依据补偿实施主体和运作机

制可以分为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按照补偿对象

和客体获得补偿的形式可以分为经济补偿、生境

补偿、资源补偿、政策补偿和智力补偿［２７－２８］。本

文仍然按照增益型补偿和抑损型补偿分类梳理

补偿方式。

４１　增益型补偿方式

增益型补偿形式多样，包括货币补偿、资源

补偿、政策补偿和智力补偿等。增益型补偿方式

在渔业资源管理、建设项目用海等补偿已经有具

体应用。例如，２１世纪初国家拨出专项资金支持

海洋渔业减船转产工程，实施渔船报废制度，拨

出专项资金对渔民予以补助，并详细规定了我国

退出海洋捕捞渔民的补贴标准和资金的使用范

围；为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我国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实

施《渤海碧海行动计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开

始的人工增殖渔业资源措施；中央政府和各沿海

地方政府建立海洋生态资源的生态补偿制度，通

过制定各项优先权和优惠待遇的政策给予受偿

者权利和发展机会的补偿；对被补偿地区开展免

费的技术咨询和指导，培训受偿地区的技术人

员、管理人员等以提高补偿对象的生产技术和收

入水平。如我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

地每年举办的渔民转产转业培训。

４２　抑损型补偿方式

抑损型补偿一般以货币补偿和生态修复为

主。２１世纪初，部分国家和政府开展了围填海造

地的生态修复补偿实践，如日本专门设立再生补

助项目；美国提出生境保育计划（ＨＣＰ）和湿地保

护银行（ＷＭＢ）
［２９］。

我国抑损型海洋生态补偿方式最初以货币

补偿为主，对需要占用海域资源的填海造地等海

洋开发利用活动征收海域使用金；对造成海洋生

态损害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等处以经济罚

款，并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了赔偿额度。我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８５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

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２万

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目前发生在我国

沿海的溢油事故生态损害赔偿主要依据国家海

洋局２００７年《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价技术导

则》。近年来，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也

越来越强调对填海造地、海洋溢油事故等造成的

生态损害使用生境修复补偿方式。如，通过建设

海草床、人工红树林，建立人工湿地、退田还海等

措施，实施海洋生态补偿。

５　结论

生态补偿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相对

来说，我国海洋生态补偿仍然处在探索阶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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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方面来看，我国海洋生态补偿还存在

以下不足和空白。

（１）缺乏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依据。当

前我国并没有出台国家层面上的海洋生态补偿

的专门立法和技术指导。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

度零星存在于《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海域

使用管理法》等环境法律体系中。虽然沿海地区

个别省份出台了海洋生态补偿的地方性法规，但

其无法用来指导全国的生态补偿。总体来看，涉

及海洋生态补偿的法律规定大多过于笼统，可操

作性较弱，没有明确界定海洋生态补偿的责任主

体、补偿范围及标准、程序及补偿金的使用管理

等关键要素，造成海洋生态补偿实践中无法可

依，执法无据的局面，致使利益相关者无法依据

法律明确权、责、利关系，因而海洋生态补偿进展

缓慢。

（２）补偿标准确立的依据不完善。相较于国

外自然损害补偿制度而言，目前我国海洋生态补

偿以货币补偿为主，较少重视生态修复。学者们

在探讨补偿标准时多是以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损益的货币量为依据，建议给予多少经济补

偿。然而，实施海洋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使受损的海洋生态系统发挥原有的服

务功能。根本目标在于保持生态功能的基准水

平而不是人们福利水平的不变。货币补偿为主

征收的补偿金大多用于满足人们生活、安置、迁

移、生产等需求，真正用于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生

态损害修复的很少，不能实现上述海洋生态补偿

目标。同时货币补偿的金额往往不足以修复受

损生境，易导致自然的净损失。因此在确立补偿

标准时应以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花费的修复成本

为主，通过成立专家评估小组和监督组织，确保

补偿用于生态修复。在无法选取合适的生态修

复项目或修复项目费用远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

情况下可采取直接货币补偿。

（３）现行补偿标准的计量方式存在不合理

性。即便是采取货币补偿，确定补偿量时采用的

计量模型方法具有争议性。欧美一些国家的法

律和国际条约，不承认用模型计算出的经济价值

结果。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决定了海洋生态

系统提供的某些服务功能的价值（非使用价值和

存在价值）难以量化。意愿调查法历来是对非使

用价值进行货币化量化时唯一可用方法。该方

法具有简单易操作的优点，但由于该方法取决于

受偿者的主观意愿，主观性太强，难以保证评估

的有效性与公平公正性，评估结果往往夸大实际

价值，造成海洋生态补偿标准制定过高，补偿主

体较难接受。此外因获取海洋损害相关数据的

困难性，评估价值时采用到的其他环境经济学方

法是否合理也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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